温州理工学院监考人员调换申请表

	监考课程
	

	监考时间
	
	监考试场
	

	原监考人员
	
	所在部门
	
	联系方式
	

	现监考人员
	
	所在部门
	
	联系方式
	

	申

请

理

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

在

部

门

意

见
	教学主管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	


说明：

1.监考人员一经排定，一般不予以调整。如遇特殊或紧急情况确需调换监考人员，须由原监考人员至少提前一天办理申请手续； 

2.调换后的监考人员须由原监考人员自行联系确定；

3.此表一式两份，经所在部门签署意见后，一份由所在部门备案，一份本人留存。

温州理工学院教务处制

